
衡水市用水权交易风险防控细则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衡水市用水权交易风险防范控制，维护交

易各方的合法权益，保证衡水市用水权交易的正常进行，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主席令第 48 号，2016 年修正）、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60 号，

2017 年修订）、《地下水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748 号）、

《水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水政法〔2016〕156 号）、《水

利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推进用水权改革的指导意

见》（水资管〔2022〕333 号）、《河北省水利厅 河北省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 河北省财政厅关于推进用水权改革的实施

意见》（冀水资〔2022〕57 号）、《河北省农业水权交易办

法》（冀政办字〔2016〕36 号）、《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实施约束性资源使用权交易的意见》（冀政办字〔2016〕

172 号）、《衡水市水权交易办法》（试行）（衡政规〔2017〕

6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结合我市实际，制定

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衡水市用水权交易风险防范控制。

交易主体、交易监管部门及其他相关参与方应当遵守本规则。

第三条 衡水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衡水市用水权交易

风险防范控制。衡水市水资源管理中心配合水行政主管部门



做好用水权交易风险防范控制相关工作。

第四条 用水权交易风险防范控制实行交易审核制度、交

易保证金制度、用水权交收制度、风险补偿制度、风险警示

制度、风险化解制度等。

第二章 交易审核制度

第五条 交易双方依据《衡水市用水权交易管理办法（试

行）》《衡水市水权交易实施细则》提交交易申请材料，交

易双方对其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性、有效性、合法性负责。

第六条 衡水市水资源管理中心对交易申请材料进行形

式审核，重点审核申请要素是否齐备、提供的证明资料是否

齐全、交易是否符合水权交易相关法律法规。审核通过后，

交易主体获得交易资格。

第七条 衡水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管理权限对用水权

交易主体提交的申请进行审核，重点审核用水权交易水量的

真实性、交易价格的合理性等，未通过审核的，不得交易。

第三章 交易保证金制度

第八条 为有效规避交易违约风险，交易过程实行交易保

证金制度。交易主体获得交易资格后，受让方应按照《衡水

市水权交易实施细则》规定缴纳保证金，公开交易按照挂牌

价款的一定比例缴纳，协议转让按照协议价款的一定比例缴

纳，保证金缴纳上限不超过挂牌价款或协议价款的 10%。

第九条 受让方缴纳的保证金可在扣除交易服务费用后



转作交易价款。缴纳保证金后，对于信息公告期间退出交易

程序、未达成转让协议、竞价未成功的，交易平台应于 10

日内返还保证金。

第十条 已取得竞价资格但未参加竞价活动、已竞价成功

但不与转让方签订交易协议的，扣除交易服务费用后返还保

证金。

第十一条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扣除交易服务费用后，

转让方可以受让方交纳的保证金为限，主张赔偿责任：

（一）受让方故意提供虚假、失实材料造成转让方和水

交所损失的；

（二）受让方通过获取转让方秘密，侵害转让方合法权

益的；

（三）受让方之间相互串通，影响公平竞争，侵害转让

方合法权益的；

（四）受让方无故放弃受让的；

（五）受让方违反法律法规或相关规定给转让方造成损

失的。

第十二条 保证金金额不足以弥补因受让方违规违约造

成的损失的，利益受损方可以向受让方依法进行追偿。

第十三条 转让方发生违规违约行为，给相关利益方造成

损失的，应当以交易保证金金额为限承担赔偿责任。保证金

金额不足以覆盖因转让方违规违约造成的损失的，利益受损



方可以向转让方依法进行追偿。

第四章 用水权交收制度

第十四条 交易双方需通过全国水权交易系统，按照给定

的交易模板签署交易合同。

第十五条 在合同订立后，受让方对成交用水权进行现场

核验，并标记和留存影像资料。上述标记和拍照留存作为确

定出让方在交收时是否交付约定用水权的重要依据。未做标

记并拍照留存，造成对交收争议无法举证的，由受让方自行

承担责任。

第十六条 用水权及风险自受让方在确认凭据上签字或

盖章之时起转移，或受让方在电子交易系统中点击交收确认

选项时转移，买卖双方交易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执行。

受让方签署的用水权确认凭据应当由转让方向交易机构提交。

第十七条 交易双方应该诚实守信，依照合同订立时的水

量进行交收。交易双方可以在交易公告中指定的地点进行用

水权交收，也可自行协商确定交收地点。一经发现严重偏差，

交易机构有权按相关交易规则进行处理。

第五章 风险补偿制度

第十八条 设立用水权交易风险补偿基金，用以化解枯水

年份供水不足等造成的用水风险。

第十九条 用水权交易风险补偿基金的来源：

（一）衡水市政府财政资金；



（二）衡水市水利局规定的其他收入。

第二十条 用水权交易风险补偿基金应当单独核算，专户

存储。除用于弥补风险损失外，不得挪作他用。用水权交易

风险补偿基金的动用应当经衡水市水利局批准，并按规定的

用途和程序进行。

第六章 风险警示制度

第二十一条 用水权交易实行风险警示制度。交易机构认

为必要时，可以分别采取或同时采取要求交易参与人报告情

况、谈话提醒、书面警示、发布风险警示公告等措施，以警

示和控制风险。

第二十二条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交易机构可以要求交

易参与人报告情况，或约见交易参与人，提示风险:

1.交易价格出现异常变动;

2.交易参与人交易行为异常;

3.交易参与人成交数量、资金变化异常;

4.交易参与人涉嫌违规、涉及司法调查或诉讼案件;

5.交易机构认定的其他情形。

交易机构要求交易参与人报告情况的，交易参与人应该

按照交易所要求的时间、内容和方式如实报告。

交易机构实施谈话提醒的，交易参与人应当按照交易所

要求的时间、地点和方式认真履行。



第二十三条 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交易机构应通过交易

机构官方网站或全国水权交易系统向全体交易参与人发出风

险提示通知:

1.市场交易出现异常变化;

2.交易参与人涉嫌违规;

3.交易参与人交易存在较大风险;

4.交易机构认定的其他异常情形。

第二十四条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交易机构可终止相关

交易：

（一）出现地震、水灾、火灾等不可抗力或黑客攻击、

通讯中断等计算机系统故障等，不归责于交易机构的原因导

致交易无法正常进行的；

（二）交易行为对生态环境正在产生或者可能产生重大

影响的；

（三）交易机构认定的其他情形。

第七章 风险化解制度

第二十五条 用水权交易应当以中、短期交易为主。确需

长期交易的，转让方可以与受让方签定长期交易意向（或框

架性协议），并根据意向按双方约定期限分期签订正式合同。

第二十六条 用水权交易价格应严格按照交易机构评估

的基准价格进行协商定价或者公开竞价，不得扰乱正常用水



权交易市场秩序。

第二十七条 因雨情、水情发生重大变化或相关配套工程

发生毁损等情况，致使转让方或受让方交易能力无法达到合

同要求时，双方应按合同相关条款协商解决。双方协商无法

达成一致意见的，报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协调解决。

第二十八条 用水权交易过程中，交易任一方所在区域上

一年度取用水总量或地下水开采总量超过相应控制指标，致

使交易合同中止，相关经济损失由对应交易方承担，并报衡

水市水利局协商解决。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